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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对其各类资产进

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截止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有关资产计提及转回相应的减值准备，同时对部

分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

二、本期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本期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公司 2024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1,687.68 万元，转回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112.61 万元，核销资产减值

准备 4,330.69 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核销 本期转回
外币报表

折算差异
期末余额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票据 0.08 0.05 0.08 0.05

应收账款 7,566.86 -40.14 0.00 7,526.72



其他应收款 83,395.42 1,727.77 4,330.65 1,112.53 79,680.01

小计 90,962.36 1,687.68 4,330.65 1,112.61 87,206.78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 1,294.65 0.04 1,294.61

在建工程 87.17 87.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2.88 -35.77 917.10

小计 2,334.70 0.04 -35.77 2,298.89

合计 93,297.06 1,687.68 4,330.69 1,112.61 -35.77 89,505.67

如上表，公司报告期计提及转回的减值损失主要为其他应收款对应的减值

损失。

报告期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减值准备主要为公司贸易代理业务客户上海梵畅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梵畅）的应收款项可收回性进一步降低，公

司将其余额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及对涿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款项的减

值计提。

（一）上海梵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自 2013 年起

为上海梵畅进口木材提供代理及仓储服务。根据上海迈林和上海梵畅签订《进

口代理协议》，上海迈林根据上海梵畅的要求以自己的名义代理上海梵畅与上海

梵畅指定的外商签订木材进口合同，上海梵畅负责与外商谈判、协商进口合同

条款，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导致上海迈林损失，由上海梵畅赔偿；上海迈林根

据上海梵畅的要求，也为上海梵畅提供垫资、仓储等服务并收取仓储管理服务

费。上海梵畅签订合同时的股东王翼（实控人）、股东王建华（法定代表人）和

股东顾睿臻签订《担保承诺函》，为上海梵畅和上海迈林签订的部分《进口代理

协议》相关款项提供无条件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效力到担保书中担保责任履行

完毕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上海迈林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海

梵畅清偿欠付上海迈林包括货款、代理费、保险费、海关税金、仓储服务费等

在内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32,027,736.91 元（后追加合同金额到 42,529,803.98

元），判令王建华、顾睿臻就此清偿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追加王翼就此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本案涉及的进出口代理业务相关人员涉嫌骗购外汇罪，经



法院查明事实以及原告申请，于 2023 年 9 月 6 日裁定驳回民事起诉并移送至公

安机关，公安机关经审核后认为骗购外汇不成立并退回法院，公司计划重新提

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完成立案。

公司报告期末根据该案件进展情况判断其应收款项可收回性进一步降低，

将其余额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报告期补计信用减值损失 600 万元。

（二）涿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江苏万林木材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材产业园）2020年7

月和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一公司）、涿州长隆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长隆）签订《工程款抵房协议》，涿州长

隆用其所持有的位于涿州市琉璃河镇挟河村南侧的涿州铂悦山69亩项目中18套

未设置其他方担保权的房产（建筑面积约2154平方米）抵偿中建二局一公司欠

公司的2,768万元货款。上述抵押房产具体信息明细如下：

序号 房号 面积（㎡） 序号 房号 面积（㎡）

1 6-1-402 124.03 10 9-1-601 124.07

2 6-1-802 124.03 11 9-1-802 124.07

3 5-1-401 124.50 12 11-1-202 110.69

4 9-1-201 124.07 13 11-1-101 110.77

5 9-1-202 124.07 14 11-2-201 110.69

6 9-1-301 124.07 15 11-1-201 110.77

7 9-1-401 124.07 16 11-3-102 110.77

8 9-1-402 124.07 17 9-1-101 124.07

9 9-1-501 124.07 18 11-3-201 110.69

协议约定完成网签后即视为中建二局一公司偿还完公司债务，但因当地房

产限购等原因公司未能办理网签及房产买卖协议。公司于2023年9月向法院提起

诉讼，诉请解除上述抵房协议，并判令中建二局一公司偿还欠款。2024年3月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无证据显示木材产业园公司无法实现以房

抵债为由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木材产业园公司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再审申请，申请法院撤销前述判决，重新审理并判令解除抵房协议。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再审申请尚未判决。公司根据二审生效判决将对中建二局一公司的

应收货款改列为对涿州长隆的其他应收款，并根据评估机构嘉瑞国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房产价值评估结果1,941.49万元（嘉瑞评报字2025第0078号）

调整为其他非流动资产-长期资产购置款，差额补计减值准备826.59万元并核销。

报告期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转回的主要为前期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客户，



经过公司追讨，本期收回或获得可收回凭证并在期后已经收回的其他应收款项。

本期核销资产减值 4,330.69 万元，其中其他应收款核销 4,330.65 万元，

主要为其他应收款确认无法收回的部分，包括根据调解协议已免除的上海佑大

木业有限公司 2,521.32 万元,上述（二）涿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826.59 万元及客户公司已注销，确认无法收回的款项 982.74 万元。

三、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4 年计提、转回及核销各项减值净损失 575.07 万元,减少公司

2024 年度利润总额 575.07 万元，并相应减少公司 2024 年末的净资产，公司依

照《企业会计准则》及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转回及核销减值准备，计提、转回

及核销减值依据充分，能够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有

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会计政策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

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准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

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产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计提、

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转回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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